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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00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 

  討論事項（一） 
內政部擬具「行政區劃法」草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等審查整理竣
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為確認各地方政府權力行使、責任歸屬、管轄

居民及財政取得之範圍，且依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行政區劃事項，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
行之，本部爰擬具「行政區劃法」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 

  二、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考試院、內政部、財政部、法務
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本院主計總處、本
院人事行政總處、中央選舉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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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等
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行政區劃之主管機關、定義、行政區劃原因及考量因素。

(草案第 2條至第 6條) 
  （二）行政區劃計畫審議及報核之程序。(草案第 11 條) 
  （三）行政區劃計畫發布後，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

有關業務及財產之改隸，並律定移轉、交接事項及有關財
產產權移轉歸屬之劃分原則。(草案第 14 條) 

  （四）律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學校之預算執
行及處理程序。(草案第 17 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
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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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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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法草案總說明 
行政區劃係指行政區域之新設、廢止或調整，其劃定之目的在確認各地方政

府權力行使、責任歸屬、管轄居民及財政取得之範圍。目前臺灣行政區域計有六
直轄市、十六縣(市)、三百六十八鄉(鎮、市、區)，行政區域間之規模差距甚大
，且直轄市無法擔任「領頭羊」角色帶動區域發展，對於周邊區域之人口、資源
、產業及建設具有強大磁吸效應，致使周邊區域產生留才不易、財政狀況欠佳及
整體施政效能無法有效提升等地方治理困境。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行政區劃事項，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鑑於以往臺
灣地區之行政區劃未有法制規範，為建立公平合理之行政區劃程序，以應未來推
動行政區劃之迫切需求，爰擬具「行政區劃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行政區劃之主管機關、定義、行政區劃原因及考量因素。（草案第二條至第

六條） 
二、提出行政區劃之機關。（草案第七條） 
三、提出行政區劃之機關於提出行政區劃前，應研擬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於相關

行政區域內公告，並辦理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另於一定情形得免辦理
之。（草案第八條） 

四、為落實地方自治精神，擴大地方民意參與決策，爰規定各級主管機關、鄉
（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參酌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之
意見，擬訂行政區劃計畫，並應徵詢地方政府及民意機關之意見，及規範行
政區劃計畫之內容。（草案第九條及第十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00
次
院
會
會
議

1A
C1
11
35
A4
9B
BA
01



 5 

五、行政區劃計畫審議及報核之程序。（草案第十一條） 
六、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行政區劃計畫，應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相

關行政機關之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草案第十二條） 
七、行政區劃計畫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發布行政區劃計畫，並公告其實施日

期。（草案第十三條） 
八、行政區劃計畫發布後，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有關業務及財產之

改隸，並規定移轉、交接事項及有關財產產權移轉歸屬之劃分原則。（草案
第十四條） 

九、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由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依行
政區劃計畫，辦理豎立界標、測繪界線及計算面積等事項，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草案第十五條） 

十、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自治法規之處理原則。（草案第十六條） 
十一、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學校之預算執行及處理程序。（草

案第十七條） 
十二、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政區域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中央法律

與命令之適用、公務人員移撥等事項過渡期間之適用原則。（草案第十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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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零

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制定之。 

本法制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明定行政區劃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所稱行政區劃，指行政區

域之新設、廢止或調整。 

前項所稱行政區域，指省、直轄

市、縣（市）或鄉（鎮、市、區）。 

明定行政區劃及行政區域之定義；村

（里）、鄰之編組及調整事項，依地方

制度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另定之，故未納入本法規範，併

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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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法所稱行政區域之調整，指

下列情形： 

一、劃分一行政區域為二以上之行政  

區域。 

二、合併二以上行政區域之一部或全

部為一行政區域。 

三、劃分一行政區域之一部併入另一

行政區域。 

四、其他有關行政區域之調整。 

明定行政區域調整之情形。 

第五條 行政區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除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應依地方

制度法之規定辦理外，得依本法規定

辦理行政區劃： 

一、配合政府層級或組織變更。 

二、因行政管轄之需要。 

一、 明定得辦理行政區劃之情形。另考

量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雖涉及行

政區域之調整，為簡併其行政程序，

地方制度法已有規範，爰不適用本

法；至於改制後如需辦理區之行政區

劃，仍依本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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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國土發展。 

四、因地理環境變遷。 

五、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其

他特殊情勢變更。 

二、 辦理直轄市、縣（市）之行政區劃

時，如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

區劃，原則先完成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劃之程序後，以行政區劃後之

行政區域辦理其鄉（鎮、市、區）之

行政區劃。 

三、 行政區劃，對於社會與政治秩序影

響甚大，故除特定原因外，行政區域

以保持相當穩定性為宜。 

第六條 行政區劃應配合國土整體規

劃，並考量下列因素︰ 

一、人口規模及成長趨勢。 

二、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 

三、山川、湖泊、海岸及海域之分

布。 

四、選舉區之劃分。 

行政區劃涉及國家整體資源之重新分

配，為使國土資源合理配置及有效利

用，並確保國土永續及區域均衡發展，

除應配合國土整體規劃外，並考量行政

轄區人口規模及成長趨勢、自然及人文

資源、地理分布及選舉區等影響地方治

理因素，審慎評估，爰明定行政區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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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影響地方治理之事項。 量之因素。 

第七條 行政區劃，由下列機關提出： 

一、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之行

政區劃：由中央主管機關或相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

出。 

二、涉及鄉（鎮、市）之行政區劃：

由縣主管機關或相關鄉（鎮、

市）公所提出。 

三、涉及直轄市或市之區之行政區

劃：由直轄市或市主管機關提

出。但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行

政區劃，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提出。 

明定行政區劃提出之機關；又依地方制

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二規定，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爰第三款但

書規定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得提出行

政區劃之權責機關。 

 

第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

公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提出

一、 行政區劃應考量第六條規定之相關

因素為整體規劃，爰第一項規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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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前，應研擬行政區劃計畫草

案，於相關行政區域內公告三十日，

並辦理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 

前項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應載明

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

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之事

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辦理直轄

市、縣（市）或鄉（鎮、市、區）行

政區域調整者，得免依第一項規定辦

理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 

一、 行政區域界線不整，有礙行政

管理。 

二、 地籍、戶籍情形與行政區域界

線不符。 

三、 配合都市計畫或土地重劃，須

級主管機關等擬訂行政區劃計畫草

案，針對相關行政區域內之公民，

辦理民意調查及公聽會；另第二項

規定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應載明之事

項。 

二、 因行政區域內原有行政區域界線不

整，或因配合都市計畫，包含其後

續執行手段，例如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須調整行政區域界線，或因

海埔新生地、河川新生地等人為或

自然因素，致行政區域土地面積有

增加或減少之情形，為便於行政管

理之需要，須進行小規模行政區域

之調整者，第三項明定得免依第一

項規定辦理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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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行政區域界線。 

四、 行政區域內土地面積增加或減

少，須調整行政區域界線。 

第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

公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擬訂

行政區劃計畫時，除有前條第三項之

情形外，應參酌前條第一項公民民意

調查及公聽會之意見。 

前項行政區劃計畫，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 行政區劃目標。 

二、 行政區劃範圍。 

三、 行政區劃原因。 

四、 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域名稱。 

五、 行政區劃前後行政區域人口及

面積。 

一、 行政區劃應尊重民意，讓民眾充分

陳述意見，爰第一項規定，各級主管

機關等除有第八條第三項之情形外，

應參酌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之意

見，擬訂行政區劃計畫，以落實地方

自治精神，擴大地方民意參與決策。 

二、 第二項規定行政區劃計畫應記載之

內容。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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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政區劃前後利弊得失分析。 

七、 替代方案及其評估。 

八、 公民民意調查及公聽會之分析

報告。 

九、 標註行政區劃前後行政界線之

行政區域圖。 

十、 界線會勘情形。 

十一、 行 政 區 劃 後 ， 相 關 機 關

（構）、學校組織變更、業務調

整、人員移撥、財產移轉及自治法

規處理之規劃。 

十二、 行 政 區 劃 後 ， 相 關 機 關

（構）、學校預算編製及執行等事

項之規劃原則。 

十三、 其他有關行政區劃之事項。 

第十條 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之 一、 以本法第七條規定，涉及各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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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

者，應送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徵詢其意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擬訂者，應經該直轄

市、縣（市）議會同意，涉及其他直

轄市、縣（市）行政區域之調整，並

應送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議

會同意。 

涉及鄉（鎮、市）之行政區劃計

畫，由縣主管機關擬訂者，應送相關

鄉（鎮、市）公所徵詢其意見；由鄉

（鎮、市）公所擬訂者，應經該鄉

（鎮、市）民代表會同意，涉及其他

鄉（鎮、市）行政區域之調整，並應

送該鄉（鎮、市）公所及其代表會同

意。 

區域之行政區劃計畫，除直轄市或市

之區之行政區劃由該直轄市或市主管

機關提出並徵詢各該地方議會之意見

外，餘得由該行政區域自行或由其上

級機關提出。爰第一項至第三項規範

應踐行之程序如下： 

(一) 行政區劃計畫由該行政區域之上級

機關提出者，應先徵詢相關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鄉（鎮、市）或

直轄市原住民區公所之意見。 

(二) 行政區劃計畫由該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或直轄市原住

民區公所自行提出者，則應經各該地

方民意機關或相關地方政府及其民意

機關同意。 

二、 第四項規定前三項受徵詢之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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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區之行政區劃計畫，應送該

直轄市或市議會徵詢其意見。但涉及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行政區劃計

畫，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者，應送

該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徵詢其意

見；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擬訂

者，應經該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

表會同意，涉及其他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行政區域之調整，並應送該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及其代表會同

意。 

受徵詢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應徵

詢該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意見，並連

同該地方議會或代表會之意見，併陳

上級主管機關。 

市、縣（市）、鄉（鎮、市）或直轄

市原住民區主管機關，應徵詢意見之

對象及後續處理程序，俾供徵詢機關

參考完整意見，使行政區劃計畫更為

周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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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行政區劃計畫，其審議及核

定機關如下： 

一、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之行

政區劃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議通過後，報行政院核定。 

二、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區

劃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議通過後，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前項核定，應包括實施日期；其

日期應配合相關地方公職人員任期屆

滿之日。 

一、 第一項明定行政區劃計畫審議及核

定之機關。 

二、 第二項明定核定之事項，應包括行

政區劃計畫之實施日期；復因現行地

方公職人員及民意代表任期已一致

化，爰併規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日

期，應配合相關地方公職人員任期。 

第十二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行政區

劃計畫，應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

正人士及相關行政機關之代表，以合

議制方式辦理。 

一、 考量行政區劃涉及各相關機關業

務，爰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應邀集學

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行政

機關之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負責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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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成員人數十一人至二十五

人，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成員

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 

議行政區劃計畫。至所需工作人員，

則由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人員派充或

兼任。 

二、 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組成人員人數及

性別比例等事項。 

第十三條 涉及省、直轄市或縣（市）

之行政區劃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收到行政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將行政區劃計畫發布，並公告其

實施日期。 

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區

劃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文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將行政區劃計畫發

布，並公告其實施日期。 

明定行政區劃計畫經核定後，主管機關

應發布行政區劃計畫，並公告其實施日

期。 

第十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於行政區劃計 一、 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於行政區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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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發布後，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下列

事項： 

一、 關於業務之移轉及交接之事

項。 

二、 關於財產之移轉及交接之事

項。 

三、 關於業務、財產之移轉及交接

之爭議協調事項。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項。 

前項第二款財產，其移轉劃分原

則如下︰ 

一、 原行政區域所屬之機關（構）

及學校改隸後，其經管之不動產，

其中公用部分產權移轉行政區劃後

之行政區域；非公用部分，仍屬原

畫發布後，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有關

業務及財產之改隸。 

二、 第二項明定有關財產產權移轉歸屬

劃分原則。又本法規定之公用不動產

移轉，非屬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地方

制度法第三十五條第四款、第三十六

條第四款規定之處分行為，無須徵得

該管區內民意機關之同意。 

三、 第三項明定移轉及交接事項之完成

期限。 

四、 第四項明定移轉及交接事項，遇有

爭議時之處理程序。 

五、 第五項就行政區劃後相關行政區域

內業務、財產之移轉、交接等事項，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以

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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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所有。動產部分，其屬行

政區劃後之行政區域需要使用者，

隨同移轉；不需使用者，仍屬原行

政區域所有。 

二、 坐落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域內

之原行政區域所屬房地，其屬公用

及作公共設施使用之公用財產，其

產權移轉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域；

其餘仍歸原行政區域。 

三、 非屬行政區劃相關行政區域所

有之財產，仍依原有權屬。 

四、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於原行

政區域廢止時，其屬原行政區域之

財產，歸屬於行政區劃後之行政區

域。 

第一項移轉及交接之事項，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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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前完成。 

各級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辦理

第一項第三款事項，經協調仍無法解

決時，得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 

行政區劃後相關行政區域內業

務、財產之移轉、交接、爭議協調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五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應由

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

相關機關，依該計畫豎立界標、測繪

界線與界標位置及計算面積，並繪具

圖說，於六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明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該計畫應辦理

事項，並於一定期間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以利行政界線之管理。 

第十六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自治

法規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 明定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自治法

規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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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設之行政區域，有繼續適用

原行政區域自治法規之必要者，得

由新設之地方政府核定公告後繼續

適用；其繼續適用期間不得逾二

年。 

二、 廢止之行政區域，其自治法

規，除依前款規定有繼續適用之必

要者外，應由新設之地方政府廢

止。 

三、 非屬前二款之情形者，原行政

區域之自治法規，應由該地方自治

團體修正或廢止。 

二、 為免新設行政區域之自治法規，因

立法不及而影響政務及業務推動，爰

於第一款規定得繼續適用。惟為避免

新設行政區域之立法怠惰，爰併規定

該等自治法規繼續適用之最長期間。 

三、 第三款所定地方自治團體，依地方

制度法第十四條規定，指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 

第十七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

行政區域之機關及所屬機關（構）、

學校預算之執行，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業務未移轉者：原機關（構）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

及學校預算之執行及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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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校依原列預算繼續執行。 

二、其業務經移轉者：承受機關

（構）及學校仍以移轉前原列相

關預算繼續執行。 

第十八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

行政區域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

中央法律與命令之適用及公務人員移

撥等事項，準用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七

條之三第二項及第五項至第九項規

定。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政區域之

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中央法律與命

令（即中央法規）之適用、公務人員移

撥等事項，均可能涉及中央法規之適用

問題，原則上應配合修正。為解決在中

央法規修正前過渡期間之適用爭議，爰

規定準用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七條之三第

二項及第五項至第九項之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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